中开管办〔2018〕10号

关于印发《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实施方案》已经区管委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直接向区农业服务中心农业股办公室联系。

  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办
2018年1月29日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大力培育和扶持火炬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帮扶本地居民就业创业，推动火炬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根据现行《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实施方案》中开管办〔2013〕72号、中开管办〔2015〕103号文，结合火炬区实际情况，特修订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和意义

为全面、有效、科学的利用火炬区农业转型扶持专项资金，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增强财政资金的拉动放大效应，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小规模农业向适度规模现代农业转化，防范农地面源污染和加强水环境整治，推动火炬区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化和农地资源的利用与管理。

二、扶持措施

（一）扶持对象

落实惠农、兴农的政策。遵循公开透明、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加强监督的原则，扶持对象为火炬区居民以及在火炬区（含翠亨新区）具有合法生产经营资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资金借款周期内免息，符合条件且信誉良好的个人或经营主体可多次申请优惠政策。

（2） 申请条件

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农业经营管理经验并从事农业经营2年以上，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生产经营符合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产品或服务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或成长力，销售回笼好。

2．申请主体
（1）个人申请。申请者及担保人须为火炬区户籍居民，年龄在18-60周岁之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能力以及经营能力的自然人，具有合法稳定的收入，具备按期偿还借款的能力。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申请主体应具有法人资格，有符合规定比例的自有资金，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合理的收益分配办法，能独立自主承担对外债权债务关系经济实体；从事的生产经营项目以及产品符合社会需要，预测经济效益好，能按期归还借款。
3．经营场所必须在火炬区（含翠亨新区），市级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利用火炬区流转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优先；经营场所的经营租赁期限不少于一年（需提供合同）；扶持的项目必须是能显著提高农业效益等项目，如农业面源污染整治、规模粮食种植、节水农业、设施农业、新品种引进、高产值水产养殖、休闲观光农业、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农业品牌打造、涉农电商等。
（三）扶持额度、周期

1．火炬区户籍居民根据个人生产需要可申请3-15万元扶持资金（每一户扶持额度不得超过投资总额的30％）。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项目借款金额可申请10-50万元(单一主体年度申请扶持项目不得超过2个,且每一生产项目扶持额度不得超过主体投入资金的30%）。

3．个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周期最长为2年（一般项目原则上为1年）。
（四）担保方式、备案

实行“股权”+“四好居民”奖励担保方式：

1．个人申请以担保人《中山火炬开发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股权证、“四好居民”奖励作担保，需3名或以上联名担保；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合伙人或社员，实施多名股民股权联名、“四好居民”担保，担保额度参照每一联名担保人最高10万元的标准，最高累计扶持金额不得超过50万元（即最多5名我区的股民联名担保）。 
    三、操作流程

   （一）提出申请

1．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均可提出申请。需提交本人与担保人身份证、本人银行帐号、《中山火炬开发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股权证、经营场所承包合同复印件等资料。(申请表格见附件1)

2．符合上述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可提出申请。需要提供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对公银行帐号、经营场所承包合同等材料复印件，并同时提交生产经营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见附件2）。
（二）审核要求

1．初审和公示。成立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初审小组（见附件3）负责对申请者资料初审并拟定申请资金额度。初审通过后，交经营项目有关社区、小区进行申请公示（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2．公示异议反映方式及处理流程。公示期间，如群众对公示资料存在异议，可通过书面、电子邮件、来访等方式向所申请者属小区、社区、区农业服务中心提出。接到群众意见后，区农业服务中心应在5个工作日内协调申请者所属小区、社区开展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报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初审小组商讨，初审小组于5个工作日内出具办理意见并函复申请者。
3．公示无异议。区农业服务中心汇总上报火炬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审核管理小组审批（下称审核管理小组，见附件4）。  

4．审核管理小组，审批借款额度。经审批同意后，申请者与区农业服务中心签订借款合同。区财政局根据审批清单逐笔汇入项目负责人银行账号。
 5．农业转型扶持资金操作流程如下图：





（三）还款方式 

1．按期还款。借款期为一年（优质项目可适当放宽至2年）；如期还款后因生产需要可提出借款申请，经资金管理审核小组同意后可再次享受该项扶持政策。

2．计付逾期利息。逾期还款的，从逾期之日起计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同期银行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利率计息;逾期还款的申请者5年内不得享受区内各项优惠扶持政策。

3．自然灾害造成经济损失。申请者因自然灾害、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还款能力出现困难时，可向资金初审小组提出减免还款或延期还款申请，经初审同意后呈送审核小组审批。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由区社区局、区财政局、区农业服务中心以及社区等部门代表组成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审核小组（其中区农业服务中心下设资金初审小组），加强审核把关，提高资金管理。区农业服务中心负责细化实施，明确专职人员负责日常业务，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做好审计检查工作。
（二）加大宣传力度
各社区、小区，通过告示、宣传栏等媒体媒介，大力宣传农业惠农政策，鼓励广大居民主动参与；区农业服务中心加大力度挖掘并培育本区潜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政府优惠政策引导其积极发展农业转型升级项目。

（三）强化技术支撑
加强与市相关部门及其它先进农业镇区的合作交流，采用培训与专题讲座等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和改善经营方式，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走标准化、现代化、品牌化道路。

（四）落实监督工作

由区农业服务中心、社区、小区组成借款检查小组，坚持每月对借款的申请者执行借款合同情况及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还款期前两个月,检查小组需提前知会做好还款计划，以确保按时还款。  

5、 附则

（一）本实施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试行三年。同时现行《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实施方案》中开管办〔2013〕72号、中开管办〔2015〕103号文废止。
   （二）本实施方案由区农业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1.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申请表
          2.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生产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3.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初审小组成员名单

          4.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审核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1：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申请表

	

	公司主体
	
	经营地址
	

	申请人/项目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
	
	经营规模（亩）
	
	经营项目
	

	土地使用　　合同编号
	
	经营租赁期限
	
	是否我区　　流转土地
	

	年亩产预计　收入（元）
	
	担保物
	（ ）股权证担保、（ ）“四好农民”奖励担保、

	申请金额（元）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初审小组初审意见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小区公示

情况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社区公示

情况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小组

审核意见
	                                   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1．需提供的申请材料复印各三份、2．此表一式三份（小区、社区、农业服务中心各一份）。

	


附件2：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生产项目
可行性分析报告

项目名称:        

承接单位：
         项目负责人：                                     
         电    话：                         
         编写时间：                         
火炬区农业服务中心制

2017年9月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提纲
 一、总论

（一）申报项目概述

（二）经营地点与规模

（三）运行机制

（四）资金投入及使用计划

 二、项目实施方案分析

（一）项目现状与总体规划

（二）项目组织实施方案

（三）计划进度

（四）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

（五）项目运营后的经营管理及示范辐射措施

 三、效益分析与风险评估

（一）建设目标分析

（二）经济效益分析（成本概算、收入预计、效益分析）

（三）社会、生态效益分析

（四）可行性研究结论

附件3：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

初审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简国新（区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副组长：欧文雄（区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郑长凯（区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成  员：蔡万清（区农业服务中心兽医股股长）

曾卫民（区农业服务中心综合股股长）

林  青（区农业服务中心农业股负责人）

谢文娟（区农业服务中心报账员）

    初审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林青兼任主任，办公室设在区农业服务中心农业股，联系人：吴瑞杰，联系电话：88282018。

附件4：
火炬开发区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审核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刘龙湛（区党工委委员）

副组长：罗炜强 (区财政局副局长)

吴贵发（区社区局副局长）

成  员：邓云强（区社区局农业科科长）

谢  霞（区财政局预结算和财务管理科科长）  

简国新（区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社区书记（申请人/项目所在社区）

审核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简国新兼任主任，办公室设在区农业服务中心，联系人:吴瑞杰，联系电话:88282018。

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文秘科         2018年1月29日印发

（共印15份）

提交申请材料





资金初审小组初审





是否通过





资料退回申请者





经营项目所在小区、社区公示





是否通过





农业服务中心汇总





农业转型扶持资金审核小组审批





是否通过





资料退回农业服务中心








区财政局（专户）发放资金








资料退回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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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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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服务中心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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